
积 压 物 资 转 让 合 同

                                        合同编号：202300X
                                         签订地点： 衡阳
甲方：中钢集团衡阳重机有限公司       
乙方：XX公司
甲方将存放在其公司园区内的闲置积压的产成品一批转让给乙方。为明确双方责任，甲乙双方就具体事项处理达成一致意见，特签订本合同。
转让内容： 

积压物资产成品一批：三个轮带，详见《拟处置积压存货明细表》，最终以图纸重量295.684吨为准结算，不另行过磅。
二、结算金额：结算金额(大写人民币：   )（¥     元）（含13税）。
三、提货方式及规定：乙方自提，自提过程中发生的切割、吊装、搬运等所有费用都由乙方承担。本次积压物资的转让，约定乙方提货期限为合同签订生效后二十个工作日内（注：星期六和星期天不提货）。

乙方提货出厂后，其货物所有权、管理权及发生的所有风险全部转移至乙方，因乙方处置货物不当发生的各类次生灾害风险等全部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
四、付款要求及发票 

1、100%现款（现款存入指定银行，或银行转账至指定银行）。在欧冶循环宝交易平台生成的《成交通知单》上注明的日期之后的三个工作日内签订本合同，在本合同签订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乙方须付清货款。

乙方提货完成并确定结算货款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可按税法规定开具合同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五、安全环保风险抵押金
在签订本合同的同时，乙方需与甲方另行签订《相关方安全环保管理协议》，并在提货前向甲方交纳安全环保风险抵押金叁万元。安全环保风险抵押金待转让物资全部运出甲方厂区并经确认本合同执行中不存在安全环保管理问题后五个工作日内不计利息全额退还。

六、现场管理

1、合同签订生效后，乙方须在甲方的监督管理下开展自提该批积压物资的相关工作。

2、乙方自提该批积压物资过程中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必须具备政府有关部门发证并经招标方安全环保管理部门核实有效的资质，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承担安全环保管理责任和因管理不善造成的不良后果。安全环保管理具体要求按双方签订的《相关方安全环保管理协议》执行。

3、乙方因在提货过程中造成的任何乙方人员工伤事故,均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一律与甲方无关，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和经济损失，并保留追究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权力，如因乙方作业人员违规作业造成甲方人员工伤事故，均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乙方负责赔偿。

4、乙方现场负责人及作业人员必须全力配合甲方现场负责人工作，听从切割、吊装、搬运和装卸过程中的相关安排,不得违规操作。不得起吊本合同约定之外的任何物资，如果乙方人员强行起吊合同约定外的物资，甲方工作人员有权暂时终止物资处置。对于不按现场负责人要求作业而造成损失和事故,一律由乙方负责。

七、违约责任

1、根据本项目的有关约定，甲乙双方签订了本合同，但出现乙方在本合同签订后的三个工作日内未按规定支付货款的，视同乙方放弃交易，已签合同终止。违约的认定与违约金金额的认定依照“东方钢铁在线”（欧冶循环宝）公布的《竞价交易规则》确定。
2、本次积压物资的转让，约定乙方提货期限为合同生效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若超过期限（未及时提完货物），乙方每天承担违约金500元，但因特殊情况并经双方协商确认的原因除外。

如超过合同有效期两个月，乙方仍未提完货物的，除按约定乙方需要支付违约金外，合同自行终止，对乙方已支付给甲方的货款甲方不予退还。
3、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财产损失的，乙方负责按被损物资当前市场价格赔偿。

八、协议争议的解决方式

在本合同履行中，若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九、合同生效

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甲乙双方加盖公司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甲       方                              乙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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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地址：衡阳市珠晖区东风路1号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黄昂翀                    法定代表人：
开户行：                             开户行：

帐号：                                帐号：
税号：914304007903187254              税号：
经办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日期：                                日期：
PAGE  
- 1 -

